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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贸易也更加的频繁，加剧了外来物种的入侵。在生物安全纳入

国家安全的背景之下，为了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2020年10月17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

安全法》。该法中第二条规定了从事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可以适用此项法律。但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仍然不够完善，因此有必要创设专门立法来应对外来物种的入侵。本文系统梳

理国外关于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经验，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制定防控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性

法律法规提供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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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ackdrop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has become more frequent, 
exacerbating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species. In the context of incorporating biosafety into national 
securit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biodiversity of China, the Bio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passed on October 17, 2020.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is law stipulates that activities to 
prevent the invasion of alien species and protect biodiversity can be governed by this law. How-
ever, the legislation to prevent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species is still not perfect, so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specialized legislation to respond to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species. This article sy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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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cally reviews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lien species invasion, and provides possible solutions for China to formulate specialized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lien species invasion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Keywords 
Invasive Alien Species, Legislation, Biosecurity Law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 1992 年

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为标志，生物多样性保护或生态安全保障

已经在当今国际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

国已发现 660 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有 71 种已经对入侵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实质性危害，被列入《中

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中，还有 219 种已经入侵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这些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物

种构成威胁。数据显示。入侵物种对我国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逾 2000 亿元[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背

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也更加的频繁，加剧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发生。在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背

景之下，为了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该

法中第二条规定了从事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可以适用此项法律。但防范外来物种

入侵的立法仍然不够完善，因此有必要创设专门立法来应对外来物种的入侵。 

2. 基本概念和理论 

2.1. 外来物种与外来入侵物种概念 

外来物种是指此地区并没有此物种，是通过从其他地区引进到了此地区的生物物种。外来入侵物种

是指，通过有意或者无意的方式而被引进，从而导致了对被引进地区的生态系统、环境、本地物种、人

类生活等许多方面造成威胁。 

2.2. 外来物种入侵途径 

自然入侵是指入侵物种依靠自身生物特性或借助自然力量进行入侵的现象。每一种生物都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进行迁徙，而这种程度的自然入侵通常不会对生态安全造成显著威胁，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对较

为有限。这种自然迁徙现象往往是由于种群内部动态或自然因素的影响，而非外部干预所导致的。 

2.2.1. 无意引进 
无意引进指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将一些物种从一个地区无意识地带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导致了物

种的入侵现象。这种情况往往源于人类活动的复杂性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而人们对于所引进物种

的潜在影响并不具备足够的认识。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对于生态平衡和环境健康带来

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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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有意引进 
有意引进，是指基于多种原因，如观赏价值、食用需求等，人们有意识地将某些物种从一个地区引

进到另一个地区的行为[3]。这种引进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考量和策划，包括适应性评估、生态影响研究

等。而这些引进的物种，往往会在新环境中找到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为当地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新的元素。

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有意引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标地区的生态平衡，因此在引进新物种时

必须谨慎权衡利弊，以确保引入物种不会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2.3. 外来物种入侵的特点 

外来物种入侵发生的概率很低，根据“十数定律”外来物种的入侵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外来物

种被引入有 10%会逃逸；第二阶段逃逸的外来物种有 10%会发展为定居物种；第三阶段定居的外来物种

会发生扩散成为外来入侵物种。此经验规律被称之为“十字定律。”[4]外来物种入侵是有一个复杂的过

程，因此想去简单的掌握整个入侵的环节较为不现实，所有在关键的环节采取防治措施就显得格外重要；

人类活动和外来物种息息相关，人类不经意的活动为外来物种的入侵创造了事宜的环境。对于外来入侵

物种可以将相关物种进行名录管理同时加强相关立法的完善；对于外来物种的入侵预防控制要比后期的

治理更加可行。 

3. 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相较于国外我国对于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的研究起步较晚，在进入 2000 年之后，外来物种的入

侵情况越来的严重才使得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更加的重视，国家开始再不断出台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的工作则是需要在生态环境的规划纲要中不断强调落实。 

3.1. 现行立法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但仍然没有一部对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性法律，很多相关的规

定都散布在农、渔、林、环保、动植物检疫等其他相关法律之中。 

3.2. 现行立法中的问题 

我国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和政策，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部门根据职责，颁布和修订

了《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多部与生

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进行了规定[5]。2020 年颁布的《生物安全法》

也将“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作为立法宗旨，标志着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

体系的日益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3.2.1. 立法调整范围的有限性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立法调整范围多集中在农业、林业、病虫害等方面，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的《生物安全法》考虑到了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等领域，但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相

关条文仅有四条，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规制研究显得捉襟见肘。当前我国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

没有能够包含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相关内容，以及可能被引入的安全的外来物种。这些情况明显不能满足

当下经济全球化下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需要，不利于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 

3.2.2. 立法体系的分散性 
我国对于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立法体系较为分散，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出现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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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的立法。立法体系分散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相关法规和条例分散在多个立法文件中，

缺乏统一和整合性。然而，尽管这些法律文件涉及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内容，但它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

一的、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框架。因此，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整合这

些法律文件，建立一个系统、协调的立法体系，以更有效地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挑战。 

3.2.3. 立法主管部门的单一性 
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法律的制定和机构设置是两个相互制约的环节，尤其是在一些重要事项上

面，行政机关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对立法有很大的影响，从立法历史来看，只有部分的立法是在全国人大

主持下进行的，大部分立法草案是有相关行政部门提出。可以看出行政机构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工

作始终在第一线。因为在有意引进相关外来物种是为了农业、林业、渔业的发展，因此这也导致在此相

关领域外来物种入侵所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因此需要加强此相关领域的外来物种入侵防范，但是在整

体的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来看，仅仅在这些领域对外来物种入侵加以防范是难以控制住外来物种的入侵。

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建立完善监督和管理机制，以应对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危害。 

3.2.4. 不同入侵方式的防范程度不同 
对于外来物种的方式不同，应该对其在风险评估和预防治理给予不同的对待。当前我国检验检疫的

法律主要针对无意引进的方式，但是在现实层面上来说有意引进的外来物种所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我

国立法对于有意引进的相关缺失主要是存在两点原因：首先是我国的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仍然

不够完善，其次就是有意引进与其目的相关。有意引进一般是为了追求某种短期的经济效益，亦或是想

通过这一物种控制其他物种，由于引进存在合理性因此导致法律在此方面管理更加柔性。有意引进并没

有刻意规范该物种是否本身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利的效果，同时也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对外来物种进行

预测和预防。 

4. 国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借鉴 

在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过程中，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十分重要，因为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将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立法的实施效率。不同国家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应对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导致不同的差异的原因

是不同国家对于外来物种入侵所导致的危害的认识程度的不同。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的专家曾将外来入侵

物种立法模式分为三种：综合性立法模式、核心法律模式、协调各部门立法减少冲突的立法模式[6]。 
综合性立法模式，将现存所有的措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法律之中，该部法律能够覆盖全部的

物种、部门以及生态系统，同时可以为采取全方面的行动提供相应的保障。核心法律模式，保存现有的

有关外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将其中的共性进行总结并进行补充，进而制定一部外来防治外来物种

入侵的核心法律。协调各部门立法减少冲突的立法模式，在变动最小的情况下，统筹全部有关外来物种

入侵的有关法律法规，消除矛盾或者冲突的规定以此来促进国内的统一行动。其中综合性立法和核心法

律模式、相对集中的专门性立法模式都可以归为专门性立法模式，协调各部门立法减少冲突的立法模式

可以归类为部门式立法模式[7]。 

4.1. 美国 

美国是相对集中的专门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的立法模式更侧重于实用性和针对性，但在体系性

和逻辑性上则相对来说偏弱。美国颁布了很多关于处理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1900 年《联

邦野生动物保护法》、1990 年《非本土水生有害物种预防和控制法》、1996 年《国家入侵物种法》以及

1999 年处理入侵物种事务的第 13112 号总统令。上述的三部法律各有其侧重点，而总统令却并非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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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本 

日本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属于核心性专门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就保留现存有关外来入侵物种的

法律，将其中相同的基本元素归纳出来，并对相关元素进行补充完善，这种立法的目的是将现有的法律

法规进行协调，进而最大程度上防范外来物种的入侵。基于这种立法模式下，日本在 2004 年通过了《关

于防止特定外来生物致生态系统损害的法律》，内容包括总则，处理特定外来生物的规定﹑特定外来生

物的控制，未确定的外来生物，杂项规定，处罚等 6 章 36 条。对于已经确认会对生态造成危害的物种禁

止引进，对存在风险的外来物种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但对其他的物种不进行规制。此外，日本还有一

些与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有关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目的都不是规制外来物种的入侵，其主要是对可能

引起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要求其行为要与《关于防止特定外来生物致生态系统损害的

法律》的规定相一致。 

4.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立法模式和美国相同，属于专门性立法模式。在立法上分为联邦和各州的立法。典型的

联邦立法是《压舱水管理指南》，由于澳大利亚的外来物种主要是通过压舱水的方式入侵的，因此 根据

国际海事组织(IMO)压舱水指南的技术和指导原则于 1991 年制定该法，后续又经过了多次修订。此外还

有 1999 年《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简称 EPBC)、1908 年《检疫法》(Quarantine Act)和 1997 年《澳大利亚自然遗产信托法》(National Heritage 
Trust ACT，简称 NHT Act)。 

5. 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构建建议 

5.1. 立法目的 

在进行专门立法之前需要确定立法的目的。立法目的是立法者通过立法解决某一问题想要达到的目

标，立法目的直接体现着该部法律规范的意义和价值[8]。之前相关法律的，例如《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其立法目的是“为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以下简称病

虫害)传入、传出国境，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和人体健康，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环境保

护法》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立法的落脚点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以

人为本的理念却有失偏颇，因此想要在外来物种防治上看见成效，笔者认为需要进行专门立法，《外来

物种入侵法》，在现有的《生物安全法》的背景下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树立科学的立法观，首在

宏观上，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应该本着“保护优先、以人为本”的立法理解，以实际的行为来保护

国家安全，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其次在微观上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专门立法

来明确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责任主体、责任范围，从而实现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时“有法可循、有法可

依。” 

5.2. 立法模式 

立法模式的选定对于我国有效防治外来物种的入侵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我国在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

立法上一直存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体系分散、立法主管部门的单一、各部门之间权限划分的不一、

相关责任主体的不明确、对于不同方式入侵的防范程度不同，因此选择一个合适本国国情的立法模式，

不仅有利于实现立法的目的，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甚至解决上述当前我国对于外来物种入侵所存

在的问题[9]。由于我国对于外来物种的入侵的相关立法分散在各个专门法中，因此需要有一部核心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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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法来协调各个专门法，从而使得对于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联动起来，能够很好的实现立法的目的，

因此比较综合性立法模式、核心法律模式、部门式立法模式三种立法模式，其中保存现有的有关外防治

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将其中的共性进行总结并进行补充，进而制定一部外来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核心

法律，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 

5.3. 立法的基本内容 

在立法内容上应该突出立法原则，强化责任制度。采取预防措施更加经济高效，有助于保护本地生

态系统免受外来物种入侵的威胁。入侵物种可能破坏本地生态平衡，对当地植物、动物和生态系统造成

严重影响，从而使得社会不会因为生态的破坏从而造成了对经济的冲击，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防

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中，采取预防措施对于保护本地生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节约经济成本都具有重

要意义[10]。同时，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应对入侵物种挑战上也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外来物种的数

量庞大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在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时候可以采取分

级防治的原理，这样可以很好的合理分配有效资源，提高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工作的有效性。对于

防治外来物种的入侵仅凭国家、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进一步依托社会、公众的力量，让社会大众

参与到这一项防治工作中才能有效的根治这一问题，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法律责任是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上的后果。一个社会的存在总是各种利益的综合

体现，法律要求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集体

利益，对应当维护的利益加以认定和规定，并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与权力作为维护手段。当前我国在

外来物种防治的立法中仍存在着责任缺失的问题，因此需要对于外来物种立法中对于法律责任进行明确，

进一步形成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相结合的责任承担机制。 

6. 结语 

在保护我们珍贵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是至关重要的任务。笔者希望通

过专门立法建立一个全面、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体系，以最大程度地减缓外来物种对生态环境和经济活

动所带来的威胁。通过加强监测、加强执法、加强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将能够更加有力地应对外

来物种入侵的挑战，保护生态平衡和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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